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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作为顺应数字时代需求的新业态，协同性、多样性、高效率是其显著优势。但

不可否认的是，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势必会使得程序正义受到一定程度的减损，也正因此，电子商务平台

内置的在线调解、在线和解对双方当事人基本没有约束力，故而，执行问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

果得不到及时地解决，可能会成为制约ODR发展的瓶颈。当前，私力执行主要通过信誉体系与支付系统

运作，但其中也存在着自律机制作用有限、执行结果不到位、平台本身的公正性等问题。究其原因，大

致可以分为非司法ODR裁决无法强制执行、当事人信任度不高、执行方式单一、缺乏对平台的有效监管

这四种。因此，本文将促进行业自律与平台治理相结合作为总体的优化路径，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包括

更新各种自律机制、推进司法确认制度、协调自我规制与外部监管，以期构建更为合理、有序的执行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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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business form that meets the demands of the digital age, the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mechanism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ynergy, diversity, and high efficiency. However, it is un-
deniable that the pursuit of efficiency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certain degree of reduction in proce-
dural justice. For this reason, the online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built into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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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little binding force on both parties. Therefore, the issue of enforcement remains an urgent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solved. If not addressed promptly, it may become a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DR. Currently, private enforcement mainly operates through the credit system 
and payment system, but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the limited role of self-regulatory mecha-
nisms, inadequate enforcement results, and the fairness of the platform itself. The reasons for thi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non-judicial ODR decisions cannot be enforced, low 
trust among parties, single enforcement methods,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over the plat-
form.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promoting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and platform governance as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path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including updating various 
self-regulatory mechanisms, promoting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system, and coordinating self-reg-
ulation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build a more reasonable and orderly enforcement sy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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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商在线纠纷解决中执行的相关理论 

1.1.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的概念 

互联网信息网络中心(CNNIC)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我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到 10.92 亿，相较于 2022 年 12 月，增加了 2480 万用户。其中，

网络支付和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分别达到 9.54 亿人和 9.15 亿人，均占网民整体的 80%以上[1]。 
在数字化时代，在线纠纷的数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具有标的额较小、解决周期短、增长速度快

等特点，我国网络纠纷的处理需求已超出现有传统诉讼机制的应对能力。随着第四方“互联网+”技术的

不断进步以及“共建共治共享”网络空间治理模式的持续发展，ODR 应运而生。ODR 是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写，中文译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其被描述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在预防、管理和解决

纠纷中的应用”。ODR 最重要也是最广泛的应用领域就是处理电商纠纷。 

1.2. 电商在线纠纷解决中执行的内涵 

电商纠纷涉及多种争议类型，其中交易纠纷和侵权纠纷最为常见，用户行为管理纠纷与不正当竞争

纠纷则次之。若纠纷涉及跨境交易，因法律适用、跨境管辖权以及当事人出庭不便等问题，其解决难度

将大幅增加。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平台介入的在线调解和当事人自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此类纠纷。 
运用司法力量强制执行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解决方式，在应对日益复杂和频发的电商纠纷时面临明

显局限。一方面，诉讼程序的冗长与成本的高昂可能导致纠纷处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上尚

未形成完善的在线纠纷解决(ODR)法律框架，执行效果被进一步制约。广州互联网法院在 2020 年 3 月发

布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审理情况》白皮书中指出，跨境代购的普及让消费者接触境外商品的渠道日益

多样化[2]，而传统线下执行方式已无法充分应对现阶段电子商务纠纷的复杂性。 
因此，为适应电商在线纠纷的特点，亟需拓展和优化线上执行模式。在线执行模式以其高效性和智

能化突破了地域、时间和文化的限制，逐渐成为解决电商纠纷的重要选择。然而，该模式也面临着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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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强制力保障的问题，使得执行效果大打折扣。为此，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更多地依托平台自治，通过

完善平台规则和执行机制来弥补其中的不足。 
综合来看，“执行”一词暗含经过法定程序后，纠纷类型已然明晰、事实已经认定、权利义务明晰，

从而应用现存的机制对于最终得到的争议解决结果予以执行。而处于在线纠纷解决的背景之下，本文所

探讨的“执行”的含义超越了狭义上的执行，转而追求更广泛的执行概念。具体而言，这一执行内涵可

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通过技术手段和平台规则的设计来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裁决结果，提升纠纷解决

的便捷性与效率；二是指当纠纷发生时，争议双方遵守平台制定的规则，自愿接受平台的管辖与裁决，

并积极落实裁决结果的全过程。 

2. 电商平台的执行方式：私力执行 

私力执行的范围非常广泛，无法用一个概念穷尽列举所有类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私力执行不

同于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协议和法院判决，更多是对于资源的一种“控制”，通过信誉体系发挥的激励效

果督促履行，并在纠纷发生以后利用交易支付系统实现执行。 

2.1. 商誉评价体系的激励效果 

商誉评价体系主要是由评分评级和信誉标记共同组成的。 
评分评级制度是指以一套指标体系为基准，消费者将自身的主观感受量化对于商家进行评分评价，

以京东和淘宝我国两大电商平台为例，主要表现为交易双方完成本次交易后，通过离线分散式评分给予

商家反馈，目前“商品或服务是否与描述相符、物流服务、卖家服务态度”已成为大多数消费者做购物

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实践中良好的信用评价和较高的星级无形中对于商家产生“软约束力”，可以有

效的吸引消费者，带来大量的交易机会，提升经济效益[3]。 
信誉标记是由评分评级制度衍生出来的，但与评级不同的是，信誉标记并不是由消费者授予的，而

是 ODR 平台或其他第三方机构视商家的信誉情况颁布的。这些标记既可以是资质认证图章，也可以是参

与 ODR 的标识，能够向消费者传达当前商家是可信赖的，为纠纷的处理、裁决和执行提供便利。美国知

名的 ODR 服务提供商之一 Square Trade 已向成千上万的商家授予信誉标识，据其声称，商家在获得这一

标志后，销售额平均提升了 15%以上[4]。以 eBay (易贝)为例，因交易而发生纠纷，拥有信誉标记的商家

会受到约束，需要遵守流程规则，自愿接受纠纷裁决的研判结果，如果经营者不自觉履行裁决，其图章

或者标志将会被移除。 

2.2. 交易支付系统的运用 

电子商务中运用的交易支付系统多种多样，大体包括“托管账户”和“退单拒付”这两种模式。 
淘宝网就利用支付宝成功建立了在线支付系统[5]。消费合同订立以后，货款并不直接打给经营者，

而是支付给第三方，直到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支付宝才会将货款转移给经营者。如果双方因本次

交易发生纠纷，支付宝在收到淘宝平台的通知后会暂时保存货款，直到争议完全解决，所以“托管账户”

模式也可以被叫做第三方保存制度。另外，根据《淘宝网保证金管理规范》的规定，为了保证商品和服

务的质量，商家需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保证金的数额根据商品种类、成交订单、违规风险进行综合计

算，大概在 1000 元到 50,000 元不等。而《淘宝平台争议处理规则》还规定保证金可以被执行。除去交易

款项外，剩余数额仍需商家赔偿的，淘宝有权通知支付宝将保证金划拨给买家。 
退单拒付模式通常是指一笔信用卡付款在成功付款后被持卡人(通过发卡银行)拒绝支付，该笔已经

结算的交易被撤销，该模式为善意发起退款的消费者提供了有效途径。常见的拒付原因包括商品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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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显著不符、买家未授权(卡号被盗或者被欺诈)。在拒付的争议处理过程中，裁决最终由信用卡公司作

出，平台无法控制结果。 

3. 电商在线纠纷解决中的执行困境 

3.1. 自律机制的作用有限 

在我国，大部分电商平台为了保护商业声誉、防止客户流失，往往被动地执行纠纷裁决结果。这种

非自发性的做法可能会对裁决执行的预期成效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电子商务法》第 39 条，商家需构建

信用评价体系，这与私力执行的基本要求相契合。然而，在构建信任机制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简单的评分评级系统仅凭消费者纯粹的主观感受，并且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会参与，故而参

考价值有所降低。不仅如此，系统采用累计评分的计算方法，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存在商家

操作的空间，即经营者通过“刷单”等不诚信的行为，呈现出虚假的交易量、编造出用户好评价，这样的

方式损害了其他合法经营者的利益，更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其次，信誉标记通常需要商家提前预交保证金，之后平台向经营者颁发包括但不限于“7 天无理由退

货”“极速退款”“过敏包退”“超级单品”“正品保证”等标记，这无形地加大了经营者的压力。并且，

信誉标记依然没有脱离社会信用体系，商家是否愿意受到约束、自愿履行，高度依赖其诚信自觉和社会

责任感，加剧了执行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即使存在这些评价、标记机制，仍有少数不诚信的商家可

能会以欺诈手段完成交易，并忽视随之而来的合同义务(例如运送货物或提供服务的义务)。另外，授予信

誉标记的 ODR 平台或者第三方机构可能与经营者勾结，无法消除消费者对其公正性的疑虑。 
最后，就国内而言，每个平台的自律方式和评判标准不同；就国外而言，欧盟的 ADR 指令与 ODR

条例均未就区域内统一的信誉标识与信誉标识授予第三方进行规定。更何况随着 ODR 的发展今后也会

出现新的自律机制，由此降低了当事人对 ODR 执行能力的信任度，不利于其发展[6]。 

3.2. 存在执行结果不到位的情况 

在对财产进行执行时，如果通过第三方平台(如支付宝)进行资金划拨，划拨范围会受限于交易款项和

卖家为担保信用在店铺设立之初向平台缴纳的保证金。这种限制一方面使消费者的赔偿金额难以充分保

障，同时对违规卖家的威慑效果也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当卖家的保证金不足时，还可能导致执行过程

受阻。 
在平台内部纠纷解决的实际操作中也确实存在类似情况。根据张某某、潘某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1 原告通过淘宝平台询问被告商铺，是否为“官方旗舰店”产品，被告回答“是”，

且在原告对宣传图片提出疑问时，被告回复“产品均为公司统一拍摄”。另外，产品名称抬头和介绍页

都标明“林氏木业家具旗舰店”，足以让消费者误以为其产品为旗舰店家具。而后原告张某某在该店铺

购买了沙发、餐桌等家具，付款了 4 万余元。但是，在原告收到分批寄出的家具后，发现家具存在不同

程度的损坏和鼓包，并非是宣传中所说的实木家具，也不属于“林氏”这个牌子。于是，原告申请退款，

但平台显示店铺已经关闭。淘宝平台介入后支持退款，可是店铺保证金不足以进行赔付，仅能向买家退

款 2000 元。纠纷结果的执行遇到了阻碍，张某某只得在平台进行信息披露后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

案中，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进行网络交易，发生纠纷后，首先选择使用平台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处理问

题。平台通过介入方式参与调解并作出了裁决结果。然而，在执行裁决结果的过程中，却遭遇了诸多阻

碍。尽管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该纠纷仍经历了平台内部解纷机制和民事诉讼的双重处理。此

过程不仅造成了解纷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当事人时间与精力的负担。这反映出电商平台内部纠纷解决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新 2801 民初 34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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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在裁决结果执行方面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强化，以更高效地满足纠纷解决的需求。 

3.3. 平台的多重身份可能引发公正性问题 

由平台组织进行争议解决的最大问题也出在平台本身。在现有的模式中，交易平台既扮演规则的制

定者，又担当执行者的角色：它通过服务条款设定交易和争议解决的规则，并执行最后的结果。这种既

是“立法者”又是“司法者”的双重身份引发了对其行为公正性和中立性的质疑[7]。拥有垄断话语权的

互联网企业，面临巨大的商业腐败风险，这挑战了私序的正当性，并为中国的互联网实践所验证。2011
年的“淘宝商城维权事件”，当时淘宝商城(现天猫)在当年 10 月宣布将提高技术服务年费和商铺违约保

证金，导致许多中小卖家面临退出商城的风险，因为费用的增加使得他们难以承担，所以引发了他们的

集体抗议。如今，淘宝将“调解员介入前的退款率”和“交易满意度”作为向买家推送店铺的重要因素。

店小二(调解员)利用这种推送机制，建议卖家在结案前同意退款，相应地，店小二不会将案件视为“调解

员介入后的退款”，以此来减少买家的负面反馈。一方面，这实际是一种妥协，没有充分考虑卖家的声

音，使得退款率较高；另一方面，这样的反馈和推荐系统赋予了员工向商家谋取利益的权力[8]。还有近

年来，美团骑手集体罢送抗议新的派送规则、出租车停运抵制网约车、京东入驻商家抵制强制参与大促

等无一不是例子[9]。解决平台执行问题的关键在于限制其庞大的权力，这也一直是全球互联网规制的难

题。由于垄断力量的存在，当这些企业歧视用户或滥用权力时，行业自律和市场竞争可能无法有效应对。 

4. 电商在线纠纷解决中执行问题的原因深析 

4.1. 非司法 ODR 裁决无法强制执行 

非司法 ODR 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一方当事人对争议解决结果不满时，可以先通过平台客服进

行进一步申诉。并且一般网络平台并不会阻却当事人选择其他救济途径的权利，此时的解决结果只能算

“仅供双方参考”[10]。特别是在小额纠纷中，对于商家而言，大多数作为被裁决承担责任的一方，不去

履行 ODR 处理结果不会导致更多不利后果，在趋利避害心理的驱使之下，卖家并不会有太多自觉履行的

动力。对于消费者而言，争议的标的额很小，即使对结果有所不满，也不会选择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寻求

法律救济。 

4.2. 当事人的信任度不高 

ODR 奠基人伊森·凯什(Ethan Katsh)在《数字正义》一书中提到“纠纷解决三角形结构”，三边分别

为方便快捷、专业知识和相互信任，可见“信任”这种元素不可或缺[11]。但是，实践中当事人对虚拟环

境的不信任和对 ODR 的不信任将会使得 ODR 裁决结果的执行力严重削弱。一方面，由于网络世界的特

殊性，仅靠文字交流难以察觉情绪，即使能够视频通话也会给人一种“距离感”，从而引起对对方的不

信任[12]；另一方面，ODR 并不广为人知，相应的程序和制度有所缺失。当事人如果对 ODR 足够信任

时，那么他们会更易于接受 ODR 的解决结果。这是因为，他们自觉地相信通过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公

平、公正的解决纠纷，并且裁决结果是具有可执行性的。相反，对 ODR 的不信任会引起他们对解决结果

本身的质疑，甚至是不接受，而后拒绝执行。 

4.3. 执行方式的单一性 

根据《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合同纠纷处理方式包括退货、修

理、更换、重做、惩罚性赔偿、支付违约金等等，对于大规模侵权案件消费者协会还有权提起消费民事

公益诉讼。但电商平台在进行处理时结果比较狭窄，一般是包括仅退款、仅退货、退货并退款这几种方

式。另外，非司法 ODR 与司法 ODR 的衔接性不强，平台内部对于一些商家的违法交易行为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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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更多是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补充。例如，事前的商家资质审核、动态监管，事后的信息披露和协

助维权等。 

4.4. 缺少对平台自身的有效监管 

首先，平台经济是一种以数字化智能技术为基础的全新网络经济，在算法和数据的加持之下，提供

交易服务与链接。在市场竞争和追求利益的逻辑下，“尽快成长”成为内生逻辑，进而演化成“赢者通

吃”的局面[13]。其次，监管力度不好把握。监管尺度过紧，可能会出现“过度合规”，比如电商平台遭

遇恶意投诉时，可能会陷入规避风险和遏制滥用投诉的两难境地，但实践中平台逃避风险、怠于履行义

务的状况也时有发生。 

5. 电商在线纠纷解决中执行问题的优化路径——行业自律与平台治理的结合 

5.1. 更新各种自律机制 

第一，引进多层次的信用评分模型。这要求不仅要考量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还需要纳入其他影响因

素，包括商家因该商品产生的纠纷数量、纠纷事由、解决效率以及相应的执行情况和进度。比如，日本

电商平台 Rakuten (乐天)建立了多维信用评级制度，记录了商家的履约情况、退货效率等，提高了可参考

性。此外，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技术实时追踪商家的交易行为，这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一

种有效的手段。以韩国知名电商平台 Coupang 为例，其内置的系统能够自动捕捉和分析商家与消费者之

间的所有交易数据。不仅如此，该系统还可以通过 AI 算法识别潜在的欺诈行为，例如“刷单”、虚假评

论、过度承诺但履约不及时等，自动向平台管理者发出警报，对于那些违规商家，Coupang 会采取一定的

惩戒措施，如下架商品、限制销售权限或提高保证金。 
第二，改善信章标志。一方面，定期评估商家的情况以进行动态调整，信赖标章不再是“一次评定，

永久有效”的，而是根据消费者的投诉情况、商家能否自觉遵守相关规则而变化。在考核中被评定为“不

合格”的经营者，第一次给予警告，达到一定次数即可撤回该标志。不仅如此，为了平衡消费者与商家

之间的利益关系，商家的反馈也应嵌入信誉系统中。另一方面，具有先进性、示范性的 ODR 平台还应积

极加入区域性或国际性的信用体系建设，例如加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国际信赖标章联盟。 
第三，可以考虑加入预授权模式。与现有的私力执行方式相比，预授权模式仅需要设置一个预授权

支付中介，负责在进行中的在线纠纷解决过程中管理和冻结买家的支付，并根据 ODR 结果自动支付。也

即预授权刷走的金额，实际还在消费者的卡上并没有支付给商户，只是这笔钱冻结了。只有在预授权完

成时，钱才真实划给商户。预授权模式有着明显的优势：不需要信用卡支付，因此可及性和可推广性更

大，不涉及支付撤销，从而提高了 ODR 私力执行的成本效率。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信用评级制度会自动运

行。 

5.2. 推进非司法 ODR 的司法确认制度 

当前无论是淘宝、京东这样的大型电商平台，还是像小红书、中免日上这些具备在线交易功能的 APP
或小程序，亦或者是像电诉宝、深圳市众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促进中心这种设置了快速解决电商纠纷入

口、能够提供更为专业的解纷服务的独立 ODR 平台，只有深圳众信明确其处理结果具有人民调解协议的

效力，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众信中心本身并不提供仲裁服务，更多是进行调仲对接，并与深圳市各法院

建立了诉调对接，取得了一定成效，克服了非司法 ODR 效力不明的弊端。但是可惜的是，众信中心的服

务范围仅限于深圳市，而且没有实现和电商平台的对接，当事人仍需要主动向平台提交意向，这与电商

纠纷的跨区域性相矛盾。所以，笔者以为可以优化独立 ODR 的功能，将其作为衔接中枢，进而推广非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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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ODR 的司法确认制度，实现“当事人选择独立 ODR 平台解纷–法院确认独立 ODR 平台解决结果–

法院对合法生效结果提供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闭环[14]。具体的构想如下： 
第一，对于符合条件的独立 ODR 平台，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94 条的规定，赋予其调解协议

可以进行司法确认的效力，并且通过全国法院的电子诉讼平台实现在线确认和执行。 
第二，独立 ODR 平台要实现与电子商务内置 ODR 的双向互通，进行数据直连、数据同步。这样纠

纷的操作流程为：首先，小额电商纠纷平台自行处理前置。当前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强的电商平台内部

的纠纷解决机制日趋完备，基本可以处理标的额较小的、案情较为简单的争议。如果专业平台接入电商

页面，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消费者无疑会倾向于选择独立 ODR 平台。但是这会造成司法资源的严重挤

兑，所以可以综合当前电子商务发展水平确定一个基础额，低于该基准的纠纷要先经过电商平台处理。

其次，对于当事人不愿自觉履行或者仅能部分履行的，直接转接至独立 ODR 平台，进行纠纷解决或申请

司法确认为其赋予强制执行力[15]。 
第三，独立 ODR 平台还应实现与智慧法院立案系统的有效衔接。一方面，使得案情复杂的案件或者

调解失败的案件可以无障碍的通过在线法院进行在线诉讼。另一方面，当事人直接提交至在线法院系统

中的争议不大的案件，经过审查之后，可以一键转移至独立 ODR 平台进行处理。 

5.3. 协调自我规制与外部监管 

5.3.1. 建立执行问责制 
平台是否按服务协议规定程序处理纠纷，直接影响到 ODR 结果能否真正落实。为此，应当建立执行

责任制，明确平台在履行服务协议中出现失误或滥用权力时的责任，确保在线纠纷解决结果的公平性和

执行力。具体措施可包括向用户和商户提供补偿、承担法律责任等，以此促使平台在行使其权力时更加

审慎：首先，平台应制定清晰的赔偿标准和执行程序。例如，若平台未能依据服务协议履行自身义务，

导致用户或商户遭受经济损失，则应按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平台需公开赔偿规则和标准，

使双方在纠纷处理过程中拥有明确的依据。赔偿方式可采用金钱补偿、替代性服务或优惠政策等形式。

最后，健全针对管理层和执行层的问责机制。当管理人员或执行人员在服务协议的制定或执行中存在不

当行为或失误时，平台应通过内部惩戒手段追究其责任，例如通报批评、降职处理或扣减绩效奖金等。

通过强化内部责任制，确保相关人员在操作和决策中更加谨慎，有效减少因平台过失而导致的纠纷处理

和执行问题。 

5.3.2. 实现众包纠纷解决模式的深度应用 
为解决平台因双重角色导致的公正性争议，众包模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路径。众包被誉为“自工业

革命以来最大的创新范式转变”。Jeff Howe 将众包分为四种类型：(1) 集体智慧；(2) 大众创作；(3) 大
众投票；(4) 众筹。它可以存在于各个行业的多个层面上发生，已经出现多种不同类型的众包。从最初的

维基百科，再到 TaskRabbit、Upwork 等任务委托平台、然后是一些复杂的系统，比如百度众测这样的产

品互动平台，还有亚马逊的“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和易贝的大众争议解决机制。 
以我国的闲鱼小法庭为例，其运行机制为：当交易发生纠纷时，一方当事人可向小法庭提交申请，

由平台随机挑选芝麻信用分在 700 以上的 17 名优质用户担任评审员参与裁决。每位评审员根据双方提供

的证据材料独立进行判断，并投出一票，买卖双方中谁先获得 9 票支持即为胜诉方。首先，众包能够承

担更多工作。随着平台交易额的增长，聘用的客服数量有限和交易体量巨大之间的矛盾显现，完全依赖

客服也会出现长时间未响应、处理速度过慢等问题[16]。众包则很巧妙地召集同样基数的用户参与到纠纷

解决工作中来。其次，就纠纷结果裁定的合理性，众包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平台客服受制于平台，

往往作出倾向平台的决策。而众包中人员来源的广泛性可以充分地借用群众的智慧，集思广益，作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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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中立的决定，发挥了“互联网民主”解纷特色，用户有时是当事人有时是评审员，间接培养了消费者

树立公平正义的观念，实现个人的自主选择权、民主决策权[17]。 
不过众包纠纷解决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持续完善。首先，参与者的专业水平

和判断标准可能存在差异。为此，平台应当加强评审员的培训，确保他们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和法律常

识，特别是在涉及复杂或有争议的纠纷时。其次，如何保障评审员的公平性和独立性也是一项重要问题

[18]。平台应通过完善的评审员选拔和管理机制，避免利益冲突和潜在的偏见，确保众包裁决的公正性。

此外，平台还应当建立透明的评审和反馈机制，及时回应当事人对裁定结果的质疑，确保纠纷解决过程

的公开、公正与透明。 

5.3.3. 加强政府监管 
政府应当以“元治理”为视角，对电商平台的自我规制进行“再规制”[19]。 
第一，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针对现存问题组织专项调研，全面了解消费者和商家在纠纷解决中的痛点

与需求，并基于调研结果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譬如，在《电子商务法》中新增或修订条款，明确平

台在纠纷判定与执行中的具体责任，包括执行的时限要求、拒绝执行的后果等。通过立法建议的提出减

少因法律本身的抽象性和滞后性导致的监管盲区。第二，“元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协作与共治。政府

应充分调动市场、社会和用户的力量，推动电商平台、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一

框架下，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等组织的参与将会使得纠纷解决结果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提升。第三，借助区

块链智能合约等去中心化技术手段，增强结果的可执行性[20]。平台在与商家签订协议时，可以将消费者

权益保护条款嵌入智能合约，一旦发生纠纷并判定平台或商家责任，智能合约可直接启动执行流程，自

动划拨赔付款项，避免因人为拖延导致的执行障碍[21]。 
总体而言，“元治理”策略为政府治理电商平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政府从传统的“划桨者”转型为

“掌舵者”，从原先的直接、过度干预到如今的间接、适度干预，不仅能够激发各方内生动力，还能助力

多层次执行机制的建立。 

6. 结语 

ODR 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机制，融合了诉讼、调解、和解、仲裁等多种解纷途径，因此具备灵活

性、弱对抗性、开放性等特点，为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纠纷提供了一种更优的解决方法。而且，随着实践

的推进，部分离线纠纷也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选择 ODR 来解决，这表明 ODR 已经实现了从模仿 ADR 到

突破 ADR 的巨大转变。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的司法解释也印证了 ODR 在不断趋于完善与发展的过程

中。然而，通过 ODR 得到的裁决结果能否有效执行，直接关乎公众的信任、ODR 本身的权威性以及其

未来的发展态势。 
本文的分析指出，行业自律与平台治理的有机结合能够为电商在线纠纷解决中的执行问题提供一条

优化进路。这一新进路既充分发挥了电子商务平台的活力，又巧妙地引入了其他主体的间接规制。基于

此思路，笔者在不完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初步构想：一方面，电商平台应积极承担更多社会责

任，持续引入先进技术手段，优化现有信誉框架，开发新型执行方式，并制定公开、透明的执行规则；另

一方面，外部监督的介入能够使电商平台内置的 ODR 运行更加有序，这包括公众智慧的集中、政府在宏

观层面的有效调控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深度合作。双线并行，为完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助推国际贸易

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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